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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茂林區民代表會  

第三屆第十六次臨時會議事實際日程表 

日 期 

開 會 時 間 及 議 程 

星期 會次 上午 9時至 12 時 下午 14 時至 5 時 

01 月 21 日 三  1 

代表報到 

休 會  

預 備 會 議 

01 月 22 日 四   2 審議提案 休 會 

01 月 23 日 五   3 

1.臨時動議 

2.意見交流 

3.閉   會 

休 會 

附註：本預定議事日程表得視實際議事情形修訂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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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茂林區民代表會 

第三屆第十六次臨時代表大會議事錄 

〈〈第一次會議紀錄〉〉 

甲、預備會議 

壹、時  間：中華民國 115 年 01 月 21 日(三)上午 09 時 30 分 

貳、地  點：本會 2樓會議室 

叁、出席代表：主席陳奕蓁、副主席江魯金雲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代表藍建雄、代表孫佩馨、代表金泰華                

代表江世平、代表詹淑靜 

肆、本   會：秘書盧進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組員謝貴花、組員杜馥亦 、工友鄧澄衍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助理黃珮伶、特助盧宗慧 

伍、主持人：主席 陳奕蓁              記錄：杜馥亦 

陸、盧秘書進義：主席、副主席、各位代表及本會同仁大家午安，今

天是本會第三屆第十六次臨時會議，代表六席已全

員到齊，請主席宣布預備會議議程開始。 

柒、主持人報告：副主席、各位代表、本會同仁大家午安，現在開始

本屆第十六次臨時會的預備會議，依照往例為期三

天的臨時會議，區公所議案有 2 件，本會代表提案

共計 10 案，現在開始討論。 

捌、討論事項： 

一、區公所本次會議計 2案(參閱議決案)。 

二、本會代表提案共計 10 件(參閱議決案)。 

二、會 議 紀  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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玖、其他事項： 

  一、陳主席奕蓁:  

     (一)日程表:臨時會為期三天 

         1、01/21(三) 上午 09:30。 

         2、01/22(四) 上午 10:00。 

         3、01/23(五 )上午 10:00。 

二、盧秘書進義: 

(一)公所提供之「高雄市茂林區 115 年度活動預定表」請本會參

閱，如果有更改會即時上傳到群組的更正。 

(二)今年出國考察確定日期為 115 年度 4 月 11-15 日，為期五天

四夜，討論後確認地點北越雙龍灣，為出國前置作業之順遂

，請承辦人員成立群組並加入群組，俾便相關資訊予以上傳

。 

(三)針對各代表所提案之第六次定期會、十四次及十五次臨時會

等決議事項，公所答覆之執行情形如果沒有完成的或未完成

的，可以在意見交流的時候提出。 

拾、散 會：中午 11 時 00 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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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〈第二次會議紀錄〉〉 

乙、大 會 

壹、時  間：中華民國 115 年 01 月 22 日(四)上午 10 時 00 分 

貳、地  點：本會議事廳 

叁、出席代表：主席陳奕蓁、副主席江魯金雲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代表藍建雄、代表孫佩馨、代表金泰華                

代表江世平、代表詹淑靜 

肆、列席人員：區長駱韋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民政課課員藍馨、財經課課長杜昇豪              

農觀課課長江靜怡、秘書室主任魯美珍                 

主計室主任陳雪玲、清潔隊隊長洪麗萍            

人事主任鄭怡婷、圖書館館長林岳承              

社福館館長魯聖潔 

伍、本   會：秘書盧進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組員謝貴花、組員杜馥亦 、工友鄧澄衍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助理黃珮伶、特助盧宗慧 

陸、主持人：主席 陳奕蓁              記錄：杜馥亦 

柒、報告事項：盧秘書進義報告： 

一、 大會主持人、駱區長、副主席、各位代表、公所各課室主管

及本會同仁們早安，第三屆第十六次臨時會議，代表出席六

人已達法定額數，請主席宣布開會。 

     二、秘書宣讀預備會議紀錄，經全體代表同意免予宣讀。 

捌、開幕典禮：（行禮如儀） 

玖、主席致詞：(詳見演詞欄) 

拾、主席宣告開議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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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壹、會議事項：討論提案(詳見議決案欄) 

 

一、案由：本會第三屆第十六次臨時會議事日程表。  

議決：無異議通過。 

二、區公所提案  

提案第 1號 類別：農觀類 提案人：區長 駱韋志 

案 由:為執行原住民族委員會 115 年補助本區公所辦理「115 年度原住

民族土地古道、文化遺址及環境永續維護計畫」經費共計新臺幣

（下同）4,705,992 元(全數由中央補助、本區公所無編列配合款

)，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，敬請審議。 

議 決: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第 2號 類別：財經類 提案人：區長 駱韋志 

案 由:為執行「萬山野溪攔沙壩災後復建工程」$6,349,000 元、「多納溫泉野溪

護岸災後復建工程」$9,475,000 元、「茂林二水田大排水溝災後復建工程

」$2,563,000 元、「茂林伊拉呢橋上下邊坡災後復建工程」$22,396,000

元、「茂林達拉貝大排水溝災後復建工程」$6,845,000 元、「霧瓦納野溪護

岸災後復建工程」$9,053,000 元、「茂林達拉貝邊坡災後復建工程」

$3,520,000 元及「羅木斯橋左岸護岸災後復建工程」$29,920,000 元等 8

案共計$90,121,000 元，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，敬請審議。 

議 決:照案通過。 

 

三、代表會提案 

編  號：第 1號   類別：財經類  提案人：代表 金泰華 

案  由：建請公所於萬山運動場上方增建擋土牆及排水溝案。 

議  決：照決議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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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 號：第 2號   類別：財經類  提案人：代表 詹淑靜  

案  由：建請公所改善茂林霧瓦納產業道路重新鋪設柏油路面案。 

議  決：照決議通過 

編  號：第 3號  類別：農觀、財經類  提案人：副主席 江魯金雲 

案  由：建請公所改善多納里「地固集段」農業灌溉打井案。 

議  決：照決議通過 

編  號：第 4號   類別：農觀類  提案人：代表 江世平 

案  由：建請茂林區公所重新配置或修復茂林一水田灌溉用水管線，

俾利里民灌溉使用案。 

議  決：照決議通過 

編  號：第 5號   類別：財經類  提案人：主席 陳奕蓁 

案  由：建請公所新設第一水田排水溝及道路重新鋪設柏油路案。 

議  決：照決議通過 

編  號：第 6號   類別：財經、農觀類   提案人：主席 陳奕蓁 

案  由：建請公所改善本區高 132 線道路標誌、標線漆及路面坑洞案

。 

議  決：照決議通過 

編  號：第 7號   類別：財經類  提案人：代表 孫佩馨 

案  由：建請公所於多納籃球場進行鋪面設施改善案。 

議  決：照決議通過 

編  號：第 8號   類別：財經類  提案人：代表 藍建雄 

案  由：建請公所改善多納溫泉聯絡道路護欄設施維護案。 

議  決：照決議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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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 號：第 9號   類別：財經類  提案人：代表 藍建雄 

案  由：建請公所增設多納部落進出入口處反光鏡以維百姓行車出入

安全案。 

議  決：照決議通過 

編  號：第 10 號   類別：農觀、財經類  提案人：代表 詹淑靜 

案  由：建請公所改善茂林多功能活動中心道路坑洞、茂林淨水廠周

邊石檯美化案。 

議  決：照決議通過 

 

拾貳、散  會：中午 11 時 56 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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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〈第三次會議紀錄〉〉 

丙、臨時動議、意見交流及閉會 

壹、時  間：中華民國 115 年 01 月 23 日(五)上午 10 時 00 分。 

貳、地  點：本會三樓議事廳 

叁、出席代表：主席陳奕蓁 、副主席江魯金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代表藍建雄、代表孫佩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代表江世平 

肆、列席人員：區長駱韋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民政課課長藍馨、財經課課長杜昇豪              

農觀課課長江靜怡、秘書室主任魯美珍             

主計室主任陳雪玲、清潔隊隊長洪麗萍            

人事主任鄭怡婷、 圖書館館長林岳承             

社福館館長魯聖潔 

伍、本  會：秘書盧進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組員謝貴花、組員杜馥亦 、工友鄧澄衍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助理黃珮伶、特助盧宗慧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陸、主持人：主席 陳奕蓁               記錄：杜馥亦 

柒、報告事項： 

一、大會主持人、副主席、各位代表及駱區長、公所各課室主管

及本會同仁們早安，第三屆第十六次臨時會議，代表出席六

人已達法定額數，請主席宣布開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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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、秘書宣讀預備會議紀錄，經全體代表同意免予宣讀。 

捌、會議事項： 

一、臨時動議: 

二、意見交流: 

 

玖、散  會：中午 11 時 47 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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~主席陳奕蓁致開會詞~ 

 

駱區長、江魯副主席、盧秘書、公所各課室主管及所

有代表同仁，大家早安！ 

今天是高雄市茂林區民代表會第三屆第十六次臨時

會，為期三天，本席在此宣布高雄市茂林區民代表會第三

屆第十六次臨時會開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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~主席陳奕蓁致閉會詞~ 

 

駱區長、江魯副主席、盧秘書、各課室主管及各位

代表同仁，大家平安。 

本次會為期三天的第三屆第十六次臨時會議即將結

束。從第一天一直到現在，我相信大家都有在互相交流

，也期盼每一次代表的提案，工作能夠儘快全力以赴，

馬上做、馬上做就對了，今年什麼都答應、然後馬上答

應、馬上做。 

感謝大家能夠順利圓滿，祝福大家萬事如意、闔家

平安，本席在這裡宣布，高雄市茂林區民代表會第三屆

第十六次臨時會，到此結束，閉會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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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茂林區民代表會 

第三屆第十四次臨時會議決事項執行情形彙整表 
代表會議決案：  

編號 提案人 案由 承辦單位 執行情形說明 

1 
副主席 

江魯金雲 

建請多納路口前往

運動場方向石板更

新及綠美化案。 

農觀課 

(江祈宏) 

本案納入多納運動場改善

工程案，並由財經課統一辦

理。 

2 
副主席 

江魯金雲 

建請公所改善巡守

隊下方往公墓方向

新增排水系統案。 

財經課 

(黃浩) 

納入「多納部落災後復建工

程」案，現辦理勞務發包作

業中。 

3 
代表  

藍建雄 

建請公所改善多納

往高吊橋方向（小長

城露營區）下方聯絡

道路土石崩落案。 

財經課 

(郭培恩) 
已執行完成。 

4 
代表 

詹淑靜 

建請公所改善茂林

後山(伊波那)產業

道路面多處龜裂滑

動下陷案。 

財經課 

(黃浩) 

納入「Danas-H-01-07-8-茂

林後山主線農路災後復建

工程」案，現辦理勞務發包

作業中。 

5 
代表 

金泰華 

建請公所增設萬山

岩雕文物館屋頂及

萬山臨時停車場遮

雨棚設施案。 

財經課 

(郭培恩) 

已納入「全區基礎設施及排

水系統維護工程」案，現辦

理工程發包作業中。 

6 
代表  

孫佩馨 

建請公所改善蛇頭

山設施修復及步道

改善案。 

農觀課 

(吳嘉偉) 

本案業完成柵欄修復及上

漆，另步道部分已與廠商會

勘，俟廠商提供報價單後辦

理請購作業。 

四、上次會議決案執行情形答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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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提案人 案由 承辦單位 執行情形說明 

臨 1 
代表  

藍建雄 

建請公所增設萬山

里紀念公園廣場鐵

皮屋頂延伸加蓋並

安裝吊扇案。 

財經課 

(郭培恩) 

已評估相關項目經費並納

入明(115)年度預算辦理。 

 

 
區公所議決案： 

編號 案由 承辦單位 執行情形說明 
備

註 

1 

為執行「高雄市簡易自來水系統

營運補助計畫」補助各山地原住

民公所之簡易自來水事業(系統)

清潔及修繕案$77,000 元，擬請

同意辦理先行墊付，敬請審議。 

財經課 

 
照案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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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屆第十五次臨時會議決事項執行情形彙整表 
代表會議決案： 

編號 提案人 案由 承辦單位 執行情形說明 

1 
代表  

孫佩馨 

建請公所於多納外

環農路改善並鋪設

路面延伸案。 

財經課 

(黃浩) 

擇期召開路型定線會議，並依

其結論辦理。 

2 
主席  

陳奕蓁 

建請公所改善茂林

道路護欄，重新粉刷

以維美化案。 

農觀課 

(吳嘉偉) 

本案業與廠商完成會勘，俟廠

商提供報價單後辦理請購作

業。 

3 
代表 

金泰華 

建請公所萬山派出

所涼亭下方增設路

燈及階梯路面改善

案。 

財經課 

(郭培恩) 

農觀課 

(趙光靖) 

財經課:經現勘後，現評估施

工項目、數量及金額中，後續

依其評估結果辦理。 

農觀課:有關彩繪部分，刻正

與部落聯繫彩繪內容主題，確

認後盡速辦理彩繪。 

4 
副主席 

江魯金雲 

建請公所於多納前

往林班道路都把灣

農路約150公尺重新

鋪設水泥路案。 

財經課 

(黃浩) 

經現勘後，現依現況進行農路

計畫編撰中，後續提報市府原

民會爭取經費。 

5 
代表 

江世平 

建請公所於茂林里

一水田第一鄰設置

排水溝設施，以防住

家土地淹水案。 

財經課 

(黃浩) 

納入「115 年度茂林區道路側

溝等公共工程排水清疏管理

維護工程」案，待計畫核定後

辦理。 

6 
代表 

江世平 

陳情茂林里一水田

排水設施改善案。 

財經課 

(黃浩) 

納入「115 年度茂林區道路側

溝等公共工程排水清疏管理

維護工程」案，待計畫核定後

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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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公所議決案：  

編號 案由 承辦單位 執行情形說明 備註 

1 

為執行高雄市政府水利局增列經

費本所辦理「楊柳颱風」共計新台

幣 700,000 元，擬請同意辦理先行

墊付，敬請 審議。 

財經課 照案通過 

 

2 

為執行高雄市政府農業局核准補

助本所辦理「114 年茂林區農路緊

急搶修搶險工程(開口契約)」增列

經費共計新台幣 4,000,000 元，擬

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，敬請 審議。 

財經課 照案通過 

 

3 

為執行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道路養

護工程處匡列補助本所辦理「楊柳

颱風災害搶通搶險工程(開口契

約)」經費共計新台幣 2,200,000

元，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，敬請 

審議。 

財經課 照案通過 

 

4 

為執行「高 132 線 3k+500 處道路

災後復建工程」$2,334,000 元、

「高 132 線 4K+100 處道路災後復

建工程」$14,421,000 元、「高 132

線 5K+450 處道路災後復建工程」

$6,390,000元及「高132線7K+200

處道路災後復建工程」$1,955,000

元等 4案共計$25,100,000 元，擬

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，敬請審議。 

財經課 照案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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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案由 承辦單位 執行情形說明 編號 

5 

為執行「高 132 線旁農路災後復建

工程」$10,379,000 元、「茂林姿

沙里沙里農路災後復建工程」

$3,553,000 元、「茂林後山主線農

路災後復建工程」$6,963,000

元、「茂林德志霸農路災後復建工

程」$7,106,000 元、「萬山一水源

農路災後復建工程」$5,055,000

元及「萬山二水源農路災後復建工

程」$2,508,000 元、「多納巴比浪

農路災後復建工程」$1,540,000

元等 7案共計$37,104,000 元，擬

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，敬請審議。 

財經課 照案通過 

 

6 

為執行「多納部落災後復建工程」

$91,677,000 元、「茂林里災後復

建工程」$20,052,000 元、「萬山

部落災後復建工程」$24,793,000

元、「萬山部落道路災後復建工程」

$21,002,000 元、「萬山部落整體

避難屋周邊復建工程」

$21,065,000 元及「羅木斯聯絡道

0K+700 處災後復建工程」

$3,648,000 元等 6案共計

$182,237,000 元，擬請同意辦理

先行墊付，敬請審議。 

財經課 照案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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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屆第六次定期會議決事項執行情形彙整表 
代表會議決案：  

編

號  
提案人 案由 承辦單位 執行情形說明 

1 
代表 

孫佩馨 

建請公所改善多納

中央排水設施案。 

財經課 

(陳文益) 

中央原民會已核定多納部落排

水設施、外環道坡改善及聯絡

道災後復建工程，其範圍含括

該處，屆時將納入設計辦理。 

2 
代表 

孫佩馨 

建請公所將多納里

辦公處資訊站整體

改善案。 

財經課 

(陳文益) 

民政課 

(施邑良)     

1. 財經課:本年度小型工程預

算已用罄，待明年度再行辦

理。 

2. 民政課:本案擬規劃2樓的 

會議廳移到 1樓之資訊站，

並跟里辦公室之間的牆壁

打通，另請協助財經課評估

整個影響環境結構。 

3 
代表 

孫佩馨 

建請公所改善多納

里公墓供水管線及

儲水系統案。 

財經課 

(陳文益) 

0728 豪雨萬山簡水系統修繕

後 HDPE 管線尚有剩餘，經確認

後，剩餘數足以支應此處管線

改善，本案待明年度以小型工

程辦理。 

4 
副主席 

江魯金雲 

建請公所改善萬山

里地號萬山段730號

排水系統設施案。 

財經課 

(郭培恩) 

納入「115 年度茂林區道路側

溝等公共工程排水清疏管理維

護工程」案，待計畫核定後辦

理。 

5 
代表 

藍建雄 

建請公所於多納里

外環道路裝設監視

系統，以維百姓生命

財產安全。 

民政課 

(孫志強) 

本案經高雄市警察局回覆，無

法排入全市路口監視器年度設

置案，建議由本所 115 年度預

算，檢討後再行辦理。 

6 
代表 

藍建雄 

建請公所改善多納

里新設公用廁所前

地面雨天易積水,另

外原設水塔建議調

整至廁所上方，以增

加水的衝壓力案。 

農觀課 

(吳嘉偉) 

財經課 

(郭培恩) 

1. 農觀課:本案積水改善及調 

整水塔位置統一由財經課

辦理；另已安排本所景點維

護人員進行環境清潔，至廁

所美化部分，將於本案工程

完竣後另辦理之。 

2. 財經課: 本案擬由小型工 

程相關經費辦理，倘經費用

罄，由 115 年度預算辦理改

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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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

號  
提案人 案由 承辦單位 執行情形說明 

7 
代表 

藍建雄 

建請公所改善萬山

里外環道路部落支

線拓寬,以利車輛會

車及行車安全案。 

財經課 

(郭培恩) 

本案擬提報市府部落安全計畫

爭取經費辦理。 

8 
代表 

詹淑靜 

建請公所將往烏巴

克路面洞口冒水處,

設置橫向排水系統

案。 

財經課 

(黃浩) 

納入「115 年度茂林區道路側

溝等公共工程排水清疏管理維

護工程」案，待計畫核定後辦

理。 

9 
主席 

陳奕蓁 

建請公所於濁口溪

都魯瓜段辦理清疏

土石,以擴大通洪斷

面,以防洪水溢出,

造成百姓生命財產

之損失案。 

財經課 

(黃浩) 

由市議會范議員於 114 年 12

月 11 日召開現勘並會同市府

水利局、第七河川分署，現由

第七河川分署研議辦理中。 

10 
主席 

陳奕蓁 

建請公所將高132線

道路平整改善案。 

財經課 

(黃浩) 

擬訂計畫並提報公路局相關道

路改善畫。 

11 
副主席 

江魯金雲 

建請公所改善紅塵

峽谷農路重新鋪設

案。 

財經課 

(郭培恩) 

本案路面分大坑洞部，擬由小

型工程辦理改善，另農路區段

改善提報相關計畫辦理。 

 

 

區公所議決案：  

編

號  
案 由  承 辦單位  執 行情形說明  

備

註  

1 
提 請審議 115 年 度茂林區

總預算案。  

財經課  

 
照 案 通過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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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茂林區民代表會第三屆第十六次臨時會議決案 

案 由 

為執行原住民族委員會115年補助本區公所辦理「115年度原住民

族土地古道、文化遺址及環境永續維護計畫」經費共計新臺幣（下

同）4,705,992元(全數由中央補助、本區公所無編列配合款)，

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，敬請審議。 

理 由 

一、依「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四十四點第四款規定辦理。 

二、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 114 年 12 月 18 日原民土字第

11400652163 號函同意補助本區公所 4,705,992 元，因未及

納入 115 年度預算，因應業務執行需要，請准以墊付方式先

行辦理，俟 115 年追加(減)預算編列預算轉正。 

三、檢附本案原住民族委員會同意補助函文及核定補助計畫書各

1份。 

辦 法 
敬請 貴會審議同意，俟 115 年度第一次追加減編列預算辦理轉正

事宜。 

提案人 區長 駱韋志 連署人  

類 別 農觀類 編 號    01 審查組 

審 查 

意 見 

代表孫佩馨:針對亮點工作項目，請課長詳細說明。 

主席陳奕蓁:造林區補植撫育的範圍在哪裡。 

課長江靜怡: 依公有地有得樂日卡大橋下方到情人谷橋邊及

12K 附近公共造產。 

主席陳奕蓁: 是否重新種植。 

課長江靜怡: 擬重新種植並配合綠美化計畫。 

主席陳奕蓁: 期程什麼時候。 

課長江靜怡: 計畫已送到高市府公園處預計三月份報告，第二期

預計到雨季的時候，可以剛好種植雨水灌溉。 

代表孫佩馨:茂林里的祭典尋根活動是否可以列入協助辦理。 

課長江靜怡:茂林舊遺址在茂林里尋根活動是可以協助整理。 

議 決 照案通過 

 

 

五、議 決 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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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茂林區民代表會第三屆第十六次臨時會議決案 

案 由 

為執行「萬山野溪攔沙壩災後復建工程」$6,349,000元、「多納
溫泉野溪護岸災後復建工程」$9,475,000元、「茂林二水田大排
水溝災後復建工程」$2,563,000元、「茂林伊拉呢橋上下邊坡災
後復建工程」$22,396,000元、「茂林達拉貝大排水溝災後復建工
程」$6,845,000元、「霧瓦納野溪護岸災後復建工程」$9,053,000
元、「茂林達拉貝邊坡災後復建工程」$3,520,000元及「羅木斯
橋左岸護岸災後復建工程」$29,920,000元等8案共計
$90,121,000元，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，敬請審議。 

理 由 

一、依「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四十四點第四款經上級政府核定之

補助款，所使用之支出規定、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114 年 11 月 21 日高 

市水保字第 11440285400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旨揭本所提報114年丹娜絲颱風及七二八豪雨災後復原重建計劃-野溪

護岸與防砂設施等水土保持公共設施災後搶修及復建工程之(G1類A1

類)案件，並由市府核定全額補助，經費共計$90,121,000元(詳如經

費明細表所示)，現依核定函示，辦理「萬山野溪攔沙壩災後復建工

程」等8件之墊付及後續納入預算作業，因未及納入115年度總預算，

應業務執行需要，請同意以墊付方式先行辦理，俟115年度追加(減)

預算編列轉正。 

三、檢附高雄市政府水利局核列補助函文、經費明細表各一份(如附件)。 

辦 法 敬請 貴會審議同意。 

提案人 區長 駱韋志 連署人  

類 別 財經類 編 號    02 審查組 

審 查 

意 見 

代表詹淑靜:茂林伊拉呢確切的地點哪裡。 

課長杜昇豪: 茂林伊拉呢橋台上下邊 12K。 

副主席江魯金雲:請問多納溫泉野溪復建工程的地點及說明。 

課長杜昇豪:停車場左側下方坍塌處到溫泉入口的地方，重新整理及 PC 路面。 

代表藍建雄:建議丹娜絲颱風及七二八豪雨等合併的案件全部彙整起來，然後實

地的位置再行提供本會，另一方面也可以跟百姓知道地點的位置。 

課長杜昇豪:會後整理施作的位置和工作項目等提供參閱。 

代表孫佩馨:一、在討論議案的時候，路面會因為工程的關係而導致損壞，工程

方面有沒有去做回復。 二、承如藍代表建議案件彙整時，也可以

列入代表的提案，可以案子更清楚了解。 

課長杜昇豪:回應有關擋土牆及 PC 路面可以舖設修繕整理。 

議 決 照案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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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茂林區民代表會第三屆第十六次臨時會議決案 

案 由 建請公所於萬山運動場上方增建擋土牆及排水溝案。 

理 由 

因位於萬山里運動場司令台後方邊坡，該地段每逢大雨時，均會

出現嚴重的土石流失及路面泥濘瀝青亀裂，對當地居民的生命財

產安全造成極大威脅，為有效防止土地持續受到因水流沖刷破壞

風險，以確保居民的居住安全，建請公所盡速實勘，現迫切需要

增建排水溝與擋土牆予以改善。  

辦 法 建請公所儘速辦理會勘並改善。 

提案人 代 表 金泰華  連署人 

副主席 江魯金雲 

代  表 孫佩馨 

代  表 藍建雄 

類 別 財經類 編 號   0 1 審查組 

審 查 

意 見 

課長杜昇豪:  

一、今年度原民會針對萬山部落的計畫已核定，該案排水溝的部

分納入設計範圍和整理。 

二、擋土牆的部分因牽涉到私有地的區塊 ，會後先行辦理會勘。 

議 決 照決議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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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山運動場後方馬路邊坡未設水溝全景  

 

萬山運動場司令台積水全景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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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茂林區民代表會第三屆第十六次臨時會議決案 

案 由 建請公所改善茂林霧瓦納產業道路重新鋪設柏油路面案。 

理 由 

該段茂林霧瓦納產業道路，是農民前往農地及遊客經往情

人谷瀑布途經之路，因路面凹凸、零星石子散佈路面且高

低有落差，雨天時路面淤泥，危及車輛及行人用路之安全

顧慮，請公所積極重視並予以改善。 

辦 法 建請公所儘速辦理會勘並改善。 

提案人 代表 詹淑靜 連署人 
主 席 陳奕蓁 

代 表 江世平  

類 別 財經類 編 號   0 2 審查組 

審 查 

意 見 

課長杜昇豪:辦理會勘，比較緊急的先行處理改善，俟 2

月份核定後，開口合約的經費可運用處理。 

主席陳奕蓁:核定經費後，建議主要道路有路面和排水的

部分常常積水，是否可以一併處理。 

課長杜昇豪:經費項目不同，可以水利經費的處理。 

議 決 照決議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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霧瓦納產業道路  

  
霧瓦納產業道路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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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茂林區民代表會第三屆第十六次臨時會議決案 

案 由 建請公所改善多納里「地固集段」農業灌溉打井案。 

理 由 

多納里地固集段農地現行灌溉水源取水口距離部落及農

地過於遙遠，一旦發生管線損壞或需緊急搶修時，往返不

便、施工困難，嚴重影響農業灌溉及作物生產。 

建議由公所評估於適當地點設置農業灌溉用井，以就近供

水，提升用水穩定性與維修效率，確保農民之農地基本灌

溉需求，縮短灌溉水源距離，降低搶修與維修困難。 

辦 法 

一、由公所辦理現地會勘，評估地下水源及適合打井位置。 
二、完成打井後，可採「使用者付費」方式，由實際使用

之農民依用水量或協議方式分攤維護與管理費用。 
三、透過制度化管理，減輕公部門長期維護負擔，同時提

升農業灌溉效率。 

提案人 副主席 江魯金雲  連署人 

代 表 藍建雄  

代 表 孫佩馨 

代 表 金泰華  

類 別 農觀類、財經類 編 號   0 3 審查組 

審 查 

意 見 

課長江靜怡: 芭比浪到勇士呼喊台的路線已經提報計

畫，後續再去確認。  

課長杜昇豪:有關農業灌溉打井案地固集段先安排會勘， 

土地、地下水的部分及經費也一併討

論。 

代表孫佩馨:有關 113 年 12 月 16 日針對農業水利有召開 

芭比浪農業灌溉用水整治改善案，有

會議也有現勘，是否公所有沒有針對

到掌握的資訊、追蹤的案子及後續的

討論。 

課長杜昇豪:會後辦理視會勘擬評估條件等研議辦理。 

議 決 照決議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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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納大操場  

 

多納里地固集段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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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茂林區民代表會第三屆第十六次臨時會議決案 

案 由 
建請茂林區公所重新配置或修復茂林一水田灌溉用水管

線，俾利里民灌溉使用案。 

理 由 

一水田原有之灌溉用水管線因多處破裂嚴重漏水，里民無

法充分用水，請公所派人實地勘查評估管線佈設，以利居

民用水長期使用及農業發展。 

辦 法 建請公所儘速辦理會勘並改善。 

提案人 代 表 江世平 連署人 
主 席 陳奕蓁  

代 表 詹淑靜 

類 別 農觀類 編 號   0 4 審查組 

審 查 

意 見 

課長江靜怡: 會後辦理會勘，擬預計下個禮拜由承辦人員

會同區民代表們，檢視茂林一水田、二水

田、水塔及水管管線佈置等研議改善。 

議 決 照決議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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茂林一水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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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茂林區民代表會第三屆第十六次臨時會議決案 

案 由 建請公所新設第一水田排水溝及道路重新鋪設柏油路案。 

理 由 

一、 第一水田新設排水溝，因每逢雨季，水勢大時容易

淹至到馬路，長期沖刷易破壞道路基底結構，為民

眾及車輛往返安全，請增設排水溝。 

二、 第一水田道路坑洞，民眾反應往返途中危險，請重

新鋪 

設柏油路。 

辦 法 建請公所儘速辦理會勘並改善。 

提案人 主 席 陳奕蓁 連署人 
代 表 江世平 

代 表 詹淑靜  

類 別 財經類 編 號   0 5 審查組 

審 查 

意 見 

課長杜昇豪:  

一、水利的經費已納入有茂林里的排水溝，會後細項

補助的部分是否有包含的區塊，檢視後再行報告。 

二、擬經費各里的道路運用先行改善辦理。 

代表詹淑靜: 一水田排水溝先前提案並已核定，但經費挪

到其他的地方，請問課長是否繼續再提報排

水溝的施作。 

課長杜昇豪: 有，已提報中央原民會，因經費細項較多，

會後整理之後，茂林里在水利的部分再行報

告。 

議 決 照決議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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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水田增設排水溝  

 
第一水田舖設柏油路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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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茂林區民代表會第三屆第十六次臨時會議決案 

案 由 
建請公所改善本區高 132 線道路標誌、標線漆及路面坑洞

案。 

理 由 

道路標誌線漆主要功用是引導交通、警示危險及規範車

流，而本區高132線道路標誌、標線、因年久斑駁、顏色

掉漆，道路坑洞多處，而影響整體道路用路人騎車、開車

線道範圍，請公所落實改善本區高132線道路標誌，標線

漆以及路面坑洞以維交通安全。 

辦 法 建請公所儘速辦理會勘並改善。 

提案人 主 席 陳奕蓁  連署人 
代 表 江世平 

代 表 詹淑靜  

類 別 財經、農觀類 編 號   0 6 審查組 

審 查 

意 見 

課長杜昇豪: 

一、擬改善一併整理性，相同一樣的規格護欄。 

二、過年前，針對路面護欄的寬幅及路面坑洞的填補。 

課長江靜怡:護欄的部分廠商已派人清洗後再行噴漆處理。 

代表藍建雄:  

一、本區高 132 線道路坑洞、下陷等多處，建議公所人員排班

體驗行經的道路上，心情是否有所感觸。  

二、道路維護的計畫是否提報。 

課長杜昇豪:已提報，尚未核定。 

主席陳奕蓁:建議本會召開會議針對本區高 132 線道路的維護討

論循序整理。 

課長杜昇豪:計畫經費是依災害為主運用先行處理。 

代表藍建雄:高 132 線道路維護施工後常見沙石堆等善後沒有處

理，建請課長督促承辦人員之執行力。 

區長駱韋志:全線高 132 線道路標誌及反光鏡適當的位置並全面 

更新，本區依序改善處理。 

議 決 照決議通過 



 

~32~ 

 

高 132 線 道路標誌、標線、坑洞  

  
高 132 線 道路標誌、標線、坑洞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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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 132 線 道路標誌、標線、坑洞  

  
高 132 線 道路標誌、標線、坑洞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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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茂林區民代表會第三屆第十六次臨時會議決案 

案 由 建請公所於多納籃球場進行鋪面設施改善案。 

理 由 

說明：為提升籃球場整體安全性，保障居民運動及活動使用並增

加社區居民、青少年及長者使用意願，促進健康活動參與。經提

案改善設施延長場地使用年限，降低後續維修成本，期待打造友

善、多功能之社區公共運動空間，強化社區凝聚力。 

現況說明： 

經現場勘查，本籃球場周邊及場內設施出現多項老舊與破損情

形，主要包括： 

1、場地鋪面破損：籃球場邊緣及柱體周邊鋪面出現剝落、龜裂與

凹陷，部分已裸露混凝土基底，雨後易積水，影響行走與運動安

全。 

2、地坪磨損嚴重：場內原有運動標線褪色、地面止滑效果不足，

恐增加長者及兒童跌倒風險。 

3、鐵網設施老舊變形：周邊防護鐵網鏽蝕、鬆脫及變形明顯，部

分鐵線外露，存在刮傷及安全疑慮。 

4、整體環境安全性不足：因設施老化，已影響居民日常休閒運動

及社區活動使用意願。 

辦 法 建請公所儘速辦理會勘並改善。 

提案人 代 表 孫佩馨  連署人 

副主席 江魯金雲 

代  表 藍建雄 

代  表 金泰華 

類 別 財經類 編 號   0 7 審查組 

審 查 

意 見 

課長杜昇豪:已編列基礎設施的改善工程，先行處理可以

建議多納里的經費可運用兩佰萬元，臚列項

目的設計中優先順序改善。 

議 決 照決議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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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納籃球場  

 

多納籃球場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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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納籃球場  

 
多納籃球場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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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茂林區民代表會第三屆第十六次臨時會議決案 

案 由 建請公所改善多納溫泉聯絡道路護欄設施維護案。  

理 由 

由於往多納溫泉聯絡道路護欄設施損壞許久，久未改善，

為了里民及遊客行車安全保障，敬請本區公所重視，並立

即改善。  

辦 法 建請公所儘速辦理會勘並改善之。 

提案人 代 表 藍建雄 連署人 

副主席 江魯金雲 

代  表 金泰華 

代  表 孫佩馨 

類 別 財經類 編 號   0 8 審查組 

審 查 

意 見 

課長杜昇豪:木勝溪已拆除的護欄材料可運用裝設到多納 

溫泉聯絡道路護欄改善。  

主席陳奕蓁:茂林谷及情人谷吊橋旁邊的護欄也已破損，

建請一併改善處理。 

議 決 照決議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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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納溫泉聯絡道路護欄設施維護  

  
多納溫泉聯絡道路護欄設施維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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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茂林區民代表會第三屆第十六次臨時會議決案 

案 由 
建請公所增設多納部落進出入口處反光鏡以維百姓行車

出入安全案。  

理 由 

由於多納里民部落進出入口處四條道路交織，容易造成短

暫車流混亂，而多納里此處只有一個反光鏡，影響行車視

野及安全，為減少視線盲區以預防事故，請本區公所重視

並立即改善增設反光鏡。 

辦 法 建請公所儘速辦理會勘並改善。 

提案人 代表藍建雄  連署人 

副主席 江魯金雲 

代  表 金泰華 

代  表 孫佩馨 

類 別 財經類 編 號   0 9 審查組 

審 查 

意 見 

課長杜昇豪:擬高 132 線道路的反光鏡一併改善處理。 

代表藍建雄:建請公所辦理會勘，檢視裝設反光鏡的適當

位置。 

議 決 照決議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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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增設多納部落進出入口處反光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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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茂林區民代表會第三屆第十六次臨時會議決案 

案 由 
建請公所改善茂林多功能活動中心道路坑洞、茂林淨水廠

周邊石檯美化案。 

理 由 

由於前往茂林多功能活動中心道路有一大坑洞，行人及車

輛出入影響安危甚鉅，未免憾事發生而引發國賠，請公所

積極重視並盡速處理:茂林淨水廠周邊美化植栽石檯已脫

落，影響美觀，請本區公所及時維護強化，以免石板脫落

面積越來越多，安全堪虞。 

辦 法 建請公所儘速辦理會勘並改善。 

提案人 代 表 詹淑靜  連署人 
主 席 陳奕蓁  

代 表 江世平 

類 別 農觀類、財經類 編 號   1 0 審查組 

審 查 

意 見 

課長江靜怡:綠美化的計畫下個月後提報，擬列入在計畫

內。 

主席陳奕蓁:茂林活動中心的道路坑洞，建請杜課長會後

會勘及是否可以馬上處理。 

課長杜昇豪:道路坑洞的堪虞先行補洞處理。 

議 決 照決議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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茂林淨水廠周邊石檯美化  

  

          茂林多功能活動中心道路坑洞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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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茂林區民代表會  

第三屆第十六次臨時會議事預定日程表 

日 期 

開 會 時 間 及 議 程 

星期 會次 上午 9時至 12 時 下午 2時至 5時 

01 月 21 日 三 1 
一、代表報到  

二、預備會議 

01 月 22 日 四 2 審議提案 

01 月 23 日 五 3 

一.臨時動議 

二.意見交流 

三.閉    會 

附註：本預定議事日程表得視實際議事情形修訂之。 

 

 

 

 

六、附    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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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茂林區民代表會 

第三屆第十六次臨時會代表席次、出席一覽表 

席 次 
日期 

姓名 
01 月 21 日 01 月 22 日 01 月 23 日 備註 

1 陳 奕 蓁  ˇ ˇ ˇ 主席 

2 江 魯 金 雲  ˇ ˇ ˇ 副主席 

3 藍 建 雄  ˇ ˇ ˇ 代表 

4 孫 佩 馨  ˇ ˇ ˇ 代表 

5 金 泰 華  ˇ ˇ ○ 代表 

6 江 世 平  ˇ ˇ ˇ 代表 

7 詹 淑 靜  ˇ ˇ ○ 代表 

      

      

附 註 

 

ˇ 表示出席   △ 表示缺席   ○ 表示請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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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茂林區民代表會 

第三屆第十六次臨時會審議各類決議案統計表 

 
代表提案 臨時動議 

類別 

案別 
公所提案 代表提案 臨時動議 小   計 備 註 

民政類 0 0 0 0  

財經類 1 8 0 9  

環保類 0 0 0 0  

人事類 0 0 0 0  

秘書類 0 0 0 0  

農觀類 1 2 0 3  

清潔類 0 0 0 0  

社福類 0 0 0 0  

議事類 0 0 0 0  

圖 書 

館 類 
0 0 0 0  

主計類 0 0 0 0  

合 計 2 10 0 12  

 


